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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法 第 9、11、13 條(89.06.21)
民法 第 759 條(89.04.26)

按移送機關將義務人應負擔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事件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

時，應檢附移送書、處分文書、裁定書或義務人依法令負有義務之證明文

件等文件；移送書應載明義務人姓名、年齡、性別、職業、住居所，此為

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同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二

項所明定。本件移送機關之移送書上所載義務人為「吳蘇○○等五人」，

並未載明吳蘇○○以外其他四人之姓名、年齡、性別、職業、住居所等項

，而吳蘇○○已於九十年二月八日死亡，已不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是移

送機關以「吳蘇○○等五人」為義務人移送執行，自有未合。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決定書      91  年度署聲議字第 209  號至第 212  號

    異議人即義務人  吳○欣

                    吳○美

                    吳○珠

                    吳○鈴

右列異議人因滯納房屋稅行政執行事件，對於本署台南行政執行處九十年度房稅執字

第五三二九二號至第五三二九五號中華民國（下同）九十年九月十三日傳繳通知，認

有侵害利益情事，向本署台南行政執行處聲明異議，經該處認其無理由加具意見到署

，本署決定如左：

    主    文

原執行程序撤銷。

    事    實

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件課稅標的物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拍賣，

於八十六年三月四日拍定，拍定人並已補足差額價款，惟臺南地院迄未核發權利移轉

證書予拍定人，故台南市稅捐稽徵處仍以異議人為該房屋之納稅義務人，課徵房屋稅

，固有所據，惟依民法第七百五十九條規定之意旨，異議人等已非所有權人；且執行

法院未依規定於五日內發給權利移轉證明書予拍定人，造成本案房屋稅之滯納，由異

議人負擔，豈是公允。退一步言，依房屋稅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房屋之承受人有補

足房屋稅之責任，而本件房屋已由拍定人拍定承受，並繳足價金差額，房屋稅應由承

受人負責補繳。故本件應由台南市稅捐處仔細詳查研究之後再行處理，較為妥適，而

聲明異議云云。

    理    由

一、本件臺南市稅捐稽徵處（下稱移送機關）以吳蘇○○等五人應納八十五年、八十

    六年、八十七年、八十九年房屋稅，以「吳蘇○○等五人」為義務人，在八十九

    年四月至同年十月間，經分別向吳蘇○○、吳○美、吳○欣、吳○珠送達繳款書

    ，限期繳納，因納稅義務人逾期未清繳，乃以「吳蘇○○等五人」為義務人，於

    九十年九月間移送本署台南行政執行處（下稱台南處）執行，應執行金額分別為



    七一、二一一元、七○、四八六元、六九、七六九元、六八、三三四元（滯納金

    、利息等均另計），台南處於同年九月十三日發傳繳通知，通知吳○美、吳○珠

    、吳蘇○○、吳○欣等人於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到台南處繳納稅款，本件之異議人

    吳○美等四人則於本年三月十八日以如前揭事實欄所載之事由向台南處聲明異議

    。

二、義務人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經主管機

    關移送者，由行政執行處就義務人之財產執行之；移送機關將義務人應負擔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事件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時，應檢附移送書、處分文書、裁定書

    或義務人依法令負有義務之證明文件等文件；移送書應載明義務人姓名、年齡、

    性別、職業、住居所，此為行政執行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同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及第二項所明定。本件移送機關就系爭義務人欠繳房屋稅款事件，

    於移送台南處執行所檢附之移送書上，義務人記載均為「吳蘇○○等五人」，惟

    未載明吳蘇○○以外其他四人之姓名、年齡、性別、職業、住居所等項，而吳蘇

    ○○已於九十年二月八日死亡（此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九十年三月十五日南院鵬

    民子繼字第一六七號民事庭通知附於台南處九十年度房稅執字第五三二九五號行

    政執行案卷內、及附於本聲明異議卷內之法務部戶役政連結作業系統吳蘇○○資

    料可稽），已不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是移送機關以「吳蘇○○等五人」為義務

    人移送台南處執行，自有未合。且前開移送機關送達予吳蘇○○等人之繳款書上

    ，義務人記載均為「吳蘇○○等五人」，雖「吳蘇○○等五人」之後另書寫加上

    「繼承人：吳○鈴」之字樣，惟上開繳款書係於八十九年四月至十月間分別送達

    予吳蘇○○等人，而吳蘇○○係於九十年二月八日死亡，則上開繳款書上義務人

    「吳蘇○○等五人」之後書寫之「繼承人：吳○鈴」字樣應係於吳蘇○○死亡後

    所附加之註記，原繳款書上既未記載吳○美、吳○欣、吳○珠、吳○鈴為納稅義

    務人，難認該執行名義之效力及於吳○美、吳○欣、吳○珠、吳○鈴。雖移送機

    關另於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南市稅法字第○九一○○二五七九三號函略稱：

    「經查吳蘇○○等五人原欠繳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九年度房屋稅（含

    滯納金）各為新台幣（下同）九八、六八二元、九七、六七七元、九六、六八四

    元、七八、五八四元，前經本處移送貴執行處執行有案，嗣因吳○欣等四人提出

    房屋稅分單之申請，系爭欠稅總額各更正為一二、六三一元、一二、五○二元，

    一二、三七五元、一○、○五七元，請就更正後之稅額執行，並隨函檢送欠稅人

    之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暨磁片乙片，請分案強制執行」云云，將吳○美、吳○欣

    、吳○珠、吳○鈴列為義務人移送台南處執行，惟亦未依上開規定檢附彼等四人

    應負擔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處分文書等證明文件或敘明彼等四人應負擔本件義

    務之法定原因並提出相關之證明。故移送機關未依前開規定先後以吳蘇○○、吳

    ○美、吳○欣、吳○珠、吳○鈴為義務人移送台南處執行，台南處逕行通知吳○

    美等人於九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到處繳納稅款，自有未合，該執行程序應予撤銷，

    另由台南處為適法之處理。

三、按依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義務人、利害關係人得聲明異議之事由，

    限於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又執行事件

    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執行機關無審認判斷之權（最高法院六十

    三年台抗字第三七六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異議人以系爭房屋非其所有，房屋

    稅應由承受人負擔、移送機關核課其房屋稅不公允等事由聲明異議，核其異議事

    由與前揭條項所定得聲明異議之事由未合，屬異議人對其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存

    在與否之實體上爭議，台南處及本署就此並無審認判斷之權，惟此與本件之決定

    無關，不予論斷，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爰依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二項，決定如主文。

中華民國 91 年 5  月 2  日

對本決定不得聲明不服



資料來源：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資料來源：

署長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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